
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
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承诺书

学院党委：
为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，规范自身廉洁从政行为，本人承诺如下：
一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、地位观、利益观，自觉遵守《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》和上级关于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，严格遵守党纪国法，做到廉洁自律，忠于职守，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个人不正当利益。
    二、认真履行“一岗双责”，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切实负起领导责任。加强对分管部门人员的廉洁教育，建立健全规章制度，加强日常管理，把学院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贯穿于教学、科研和管理等业务工作之中。确保本人管辖范围内不发生违反党风廉政建设规定的各种问题。
三、主动接受党组织和教职工对本人的监督，同时切实履行好对管辖范围内人员的监督职责。对不良现象、不正之风敢抓敢管；不阳奉阴违、自行其是；不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；不独断专行，严格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 ，依法行使权力。
　　四、坚持勤俭节约、反对奢侈浪费。严格规范公务活动、社交活动和个人活动。不以各种名义用公款大吃大喝、不用公款报销和支付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；不收受与职务、公务有关的“好处”，一旦发生，要自觉拒收或及时上交学院；不参与任何形式的赌博活动。
　　五、严格要求配偶、子女、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。不利用职权为自己、配偶、子女及其亲属谋取私利。不私自从事或利用亲属名义从事各种营利性活动。
    本人将认真履行上述承诺，严格遵守上级及学院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，自觉接受组织和教职工监督，如有违反，愿接受责任追究。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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